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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雞承包商促政府賠償142.5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本港2
個活雞承包商前日分別向食物及衛生局
發律師信追討賠償。其中一個承包商
「帝王雞（品牌）國際有限公司」執行
董事鄭展強昨召開記者會表示，要求港
府賠償142.5萬元，有關損失包括被銷毀
的1.5萬隻雞及其他生產成本，否則會提
出司法覆核。
港府早前停售活禽21日，其後為業界
提供賠償及特惠津貼，惟本港7個活雞承

包商不獲賠償。本港活雞承包商「嘉美
雞」及「粵皇雞」前日分別向食物及衛
生局發律師信，追討在「禁雞令」期間
的損失。鄭展強表示，其律師信共5頁
紙，當中2頁屬會計師作出的初步損失估
算。

倘承認認受性 賠45萬「收貨」
鄭展強在信中要求港府賠償「粵皇雞」

在「禁雞令」期間過量囤積而需銷毀1.5萬

隻雞的142.5萬元損失。他指，若政府承認
承包商在活雞行業的認受性，並願意就每
隻雞賠償30元，以1.5萬隻雞計算，即賠償
45萬元，他亦會「收貨」。

促兩周回覆 免採3行動
鄭展強認為，港府提出的賠償方案忽

略承包商，等同不承認承包商屬活雞供
應鏈的一部分，他形容是次被港府「逼
到埋牆、實在忍無可忍」。鄭展強要求

港府當局兩周內（即本月13日或之前）
回覆，否則會同時採取3方面行動，包括
循民事途徑向政府索償、向申訴專員公
署投訴政府行政失當，及就政府2008年
回收出售活雞牌照、並承諾於5年內設立
活雞中央屠宰場提出司法覆核。
鄭展強透露，其他活雞承包商均支持

其行動，又接到市民來電鼓勵，故計劃
於本周二再向雞檔提供「買一送一」優
惠，回饋市民。

湯顯明：領事宴陽光下進行
強調不涉「利益轉移」議員關注超支逾1.6倍

立法會獨立委員會就調查前廉政專員湯
顯明任內的外訪、酬酢、餽贈及收受

禮物事宜，昨日召開第二次公開研訊，並
繼續傳召湯顯明作供。
會上多名議員針對湯顯明於2011年宴請
外交部及各國領事到廉署大樓的宴會追問
詳情。委員何秀蘭指出，據廉署文件顯
示，在該次宴會節目中，既有卡啦OK環
節，亦有啤酒競飲大賽，甚至出現模擬高
爾夫球賽，質問湯顯明有關節目安排，是
否符合「廉署作風」。

大酬酢例會商 小酬酢問同事
湯顯明回應表示，任內大、小酬酢都會向
同事申報，其中大酬酢會在每周的例會中商
討，小酬酢就直接詢問同事意見。
對於有議員認為該次活動不合「廉署風
格」，他反質疑議員是在表達個人意見，而
非作出提問，有關廉署活動「有好多安排，
按節目性質詳情而定」，加上現時無法回憶
起每次開會的詳情，故不予置評。

委員郭榮鏗則質疑，據早前有報道揭
發，當晚宴會費用合共逾6萬元，即每人開
支逾1,200元，超出往年廉署宴請支出上限
的1.6倍；宴會中甚至有外交部派出5名大
廚做到會，若廉署未有向外交部或大廚支
付市價收費，質疑廉署是否收受利益。湯
回應時稱，「活動涉及幾十個國家的領
事，一切都在陽光下進行，沒有秘密」，
加上文件亦指出該活動涉及廉署調查，管
有記錄的廉署不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故自
己「不會亦不適宜評論」。
其後，包括謝偉俊在內的多位委員，繼
續就宴會內容作出追問，包括有關活動是
否官式活動，及做法是否恰當。但湯只補
充指，印象中睇過質疑利益轉移的報道，
但不明白何以有如此質疑，相信有關活動
應已經過例會討論，若不符原則會有人提
出問題。

重申「清者自清」不明有何違規
湯顯明在會後表示，是非曲直現時不能

由他來說，並再次強調自己「清者自
清」。他又指，自己有錯會認，相信調查
結束後，會證明他是清白。但他承認，即
使清白亦不代表他過去做的事情全部正
確，反問「究竟自己違了甚麼規」，指直
至現在都得不到明確答案，認為「是一個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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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立法會調查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事件專責委員會昨日召開第
二次公開研訊，並第一次傳召廉政專員白韞六
作供。會上有委員就廉署守則是否足夠制衡，
及其任內有否曾接觸外國使者作出查詢。白回
應指，部分規定已寫入常規，相信機制足以制
衡廉署內外；另與外國執法機構會為工作緣故
保持關係，任內只宴請過一次。委員會主席葉
國謙會後表示，研訊已進入討論撰寫報告階段，
冀今年7月可完成報告。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首次出席立法會調查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事件的專責委員會研訊。
白韞六表示，為確保涉及湯顯明的刑事調查
可順利進行，及之後可能出現的訴訟能公平
公正地進行，在研訊中的作供不宜觸及有關
刑事範疇，但在刑事範圍以外的事會全力協
助。他又指，過去1年廉署已全數落實改善
建議，但對於湯顯明任內送出的禮物，由於
行政總部及社關處有人事變動，故對其送禮
詳情未必能完全掌握。

送禮規定已入常規
委員陳克勤詢問，有公眾評論前專員送禮
類別不恰當，現時廉署只送有廉署記號的禮
物，是誰的決定及是否制定中仍有灰色地
帶，新執行措施能否填補漏洞。白韞六表
示，只送廉署記號禮物的規定已寫入常規，
任何人均要遵守，同時不會因誰做專員存在

灰色地帶，已責成會計部，一旦買禮超支，
會計部不會支持，宴請超支亦要有副專員及
行政總部同意，並要向貪污諮詢委員會匯
報。
委員何秀蘭就現時廉署守則是否足夠制衡

專員作出查詢。白回應指，從自己親身經歷
來看，不少決定都可與同事商量，而每周例
會亦會採納同事意見，故相信目前機制足以
制衡廉署內外，並「好視乎個人操守」。
此外，委員梁繼昌問及，白韞六任內有否
曾接觸外交部與外國使者。白韞六稱，曾請
過一次午宴，當時宴請了85人，認為是恆常
性與外國相關執法機構在工作上的聯繫，因
廉署調查經常涉及跨國工作，為工作緣故要
保持關係，而該次宴會有邀請外交部專員，
但對方沒來。

葉國謙：冀7月可完成報告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於會後表示，研訊已階

段性結束，並進入討論撰寫報告階段，期望
今年7月可完成報告，如有需要會向湯顯明
等相關人士再索取資料。他續稱，撰寫報告
不單基於專責委員會研訊，亦會考慮帳委會
及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報告，期望不會重複內
容。他又稱，雖然早前有委員提出邀請廉署
其他人員出席研訊作供的建議，但經內部討
論後，認為現階段不適宜，指出如委員仍有
疑問，可以書面形式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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